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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监发〔2017〕84号 
 

临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全市地下开采非煤矿山 

“两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县安监局： 

现将《全市地下开采非煤矿山“两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联系人：赵天宇，联系电话： 8038915，邮箱：

ajj20030022@163.com。 

     

附件 1：全市开展“两体系”建设地下矿山企业名单 

附件 2：全市地下矿山“双体系”建设督导工作组成 

员名单 

 

 

 

临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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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地下开采非煤矿山“两体系”建设工作 
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全市地下开采非煤矿山“两体系”建设，按照

省安监局《关于印发<全省地下开采非煤矿山“两体系”建设

督查指导方案>的通知》（鲁安监函字〔2017〕81号）要求，结

合全市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走在前列”的要求，今年 11 月底前，全市已复产

的 11处地下开采非煤矿山（名单见附件 1）全部建成并运行“两

体系”，把“两进四化”（推进体系进班组、进岗位，实现体系

操作简便化、企业落实全员化、风险管控标准化和隐患治理闭

环化）落到实处。 

二、时间安排 

（一）9月上旬前，完成风险分级，形成管控清单。 

地下开采矿山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风险

分级工作，工作中要遵循“大小适中、便于分类、功能独立、

易于管理、范围清晰”的原则，对本企业进行风险点划分；按

照“穷尽”原则，组织从业人员采用“头脑风暴法”排查确定

出每个风险点存在的危险源；对确定的危险源按照定性和定量

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级。风险分级工作完成后，继续完善管控

清单。工作中要组织一线岗位操作工人、专业技术和安全管理

等相关人员，对每个危险源制定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确实能管

控住的措施。按照公司、专业、班组、岗位四级管控层级，落

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形成本矿山企业的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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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操作岗位为单位制作风险告知牌，悬挂于作业区域，一级风

险点和系统风险要制作告知栏，放置于工业场地醒目位置。制

定并发布“两体系”运行奖惩制度。 

（二）9月中旬至 10月底，企业建成并全面运行“两体系”。 

一是在形成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的基础上，确立隐患排查的

主体、周期、对象和处理方式，形成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二是

强化全员培训，使每个岗位的员工都熟知本岗位的风险等级、

危险源内容并熟练操作和实施管控措施。三是运行“两体系”，

岗位职工、班组长、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规定的排查周期，对风

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排查，确保管控措施完备有效。四是

强化考核奖惩，在职工工资中设定一定比例的安全生产绩效工

资，直接与“两体系”运行挂钩。 

（三）11月初至 11月底，组织对“两体系”建设和运行

情况进行验收。 

根据“两体系”建设法规及标准要求，制定包括制度建设、

风险分级、隐患排查、培训教育和运行考核等内容的验收标准，

组织对 11 个生产地下开采非煤矿山“两体系”建设工作进行

验收。同时，做好迎接省局 12月份“两体系”验收准备。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两体系”建设的督查指导，市局成立全市地

下开采非煤矿山“两体系”建设督导工作组，办公室设在矿山

科（见附件 2），督查指导地下开采非煤矿山企业加快“两体系”

建设，每月到有关县现场督查指导地下开采矿山企业“两体系”

建设运行情况。各有关县要参照市里的做法成立相应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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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督查指导工作，同时做好迎接省局每月督查指导的准备工

作。 

（二）全力抓好创建。 

各有关县局要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结合省安监局的督

查指导方案和市安监局的工作实施方案制定推动工作的具体

实施方案，明确专人负责，加强督导，并定期到企业进行现场

指导，与企业同商量、同研究、同建设，帮助矿山企业准确把

握建设方法，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建设实施方案，落实全员责

任，开展全员培训，全面排查风险点和危险源，制定切实可行

的管控措施，精准管控，消除隐患。地下开采矿山企业要按照

“平等协商、有偿服务”的原则，在自愿的前提下，与会宝岭

铁矿签订第三方服务协议，其中：对专业技术力量较强、安全

管理基础较好的企业，以辅导为主；对其它矿山企业，采用杜

邦模式，协助建设“两体系”。 

（三）严格调度考核。 

市安监局督导班子每旬调度各有关县地下开采矿山“两体

系”建设情况，每月通报“两体系”建设进展情况，年底综合

考核。对工作不力、进展不快、效果不好的，予以通报批评；

对年底前未完成任务的企业和县，将挂牌督办，相应扣减年终

安全生产考核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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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市开展“两体系”建设地下矿山企业名单 
 

兰陵县（5家） 

1、中钢集团山东矿业有限公司 

2、临沂会宝岭铁矿有限公司 

3、济钢集团石门铁矿走马岭矿区 

4、兰陵鹏辉矿业有限公司 

5、兰陵华荣矿业有限公司土山铁矿 

沂水县（1家） 

6、莱钢集团鲁南矿业有限公司 

沂南县（3家） 

7、山东黄金（沂南）有限公司铜井矿区 

8、山东黄金（沂南）有限公司金场矿区 

9、山东黄金（沂南）有限公司金龙矿区 

平邑县（1家） 

10、山东黄金归来庄矿业有限公司 

郯城县（1家） 

11、郯城房庄重晶石矿（北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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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市地下矿山“双体系”建设督导 
工作组成员名单 

 

组  长：匡立军  市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副组长：杨善明  市安监局矿山科科长 

徐启超  兰陵县安监局副局长 

            魏延沛  沂南县安监局副局长 

            申乐德  平邑县安监局副局长 

            武传生  沂水县安监局副局长 

            李瑞祥  郯城县安监局副局长 

办公室主任：杨善明  市安监局矿山科科长 

成  员：赵天宇  市安监局矿山科副科长 

薛东洋  兰陵县安监局矿山科科长 

颜  强  沂南县安监局矿山科科长 

牛训马  平邑县安监局矿山科科长 

马卫国  沂水县安监局矿山科科长 

顾修坤  郯城县安监局矿山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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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 8月 17日印发 


